邢台市农业农村局采购报价单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1
	吡虫啉10%可湿性粉剂
	500
	袋
	
	

	2
	灭蝇胺50%可湿性粉剂
	500
	 袋
	
	

	3
	茚虫威30%悬浮剂
	300
	袋
	
	

	4
	苯醚甲环唑10%水分散粒剂
	200
	袋
	
	

	5
	吡唑醚菌酯25%悬浮剂
	300
	瓶
	
	

	6
	嘧霉胺400克/升悬浮剂
	300
	瓶
	
	

	7
	戊唑醇430克/升悬浮剂
	300
	瓶
	
	

	8
	辛硫磷70%乳油
	300
	瓶
	
	

	9
	苦参碱0.3%水剂
	150
	瓶
	
	

	10
	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5.7%微乳剂
	100
	瓶
	
	

	11
	黑色粘虫板（20x25cm/张）
	1000
	张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

	总金额大写
	

	报名单位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法人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
年    月   日

	电话
	


注：1、此次报价为一次性报价，报价后不得更改，如有更改按报价无效处理。报价总金额（大写与小写不一致）、单价错误，以大写为准，如大写错误按报价无效处理。
    2、报价单填写要完整，必须盖有报价单位公章、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及电话。  报价单位要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，有承担项目能力、良好资信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须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进行信用记录查询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将被禁止参加本次采购活动。查询结果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需打印带有二维码的信用信息报告）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上打印页为准需盖章原件，查询日期为采购公告发布之后，仍在处罚期内禁止参加本次活动。营业执照，组织机构代码证，税务登记证(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)等相关手续，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的原件。报名时如不是法人须有法人委托书，营业执照等手续需提供原件。
    3、项目要求：本次报价总金额2.98万元，不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的按无效处理。本次采购价低者为供货（服务）单位。以上所有材料在资格审查时，有一项不合格，本次报价无效。


